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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1.1 重要提示

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2255号《关于准予博时招

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于 2016年 8月 9日成立并正式

运作。

本基金为保本基金，保本周期为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的约定，

如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

根据 2017年 1月 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简

称“《意见》”），现有保本基金在保本周期到期后若不能变更注册为避险策略基金，

均需转型为其他类型基金或清盘。鉴于本基金不再符合保本基金的存续条件，在第一

个保本周期到期前亦无法完成变更注册（变更为避险策略基金或其他类型基金）及召

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项，因此，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将按照《关于

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

2018年 8月 30日为本基金清算的最后一日，由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

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

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

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2、基金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招财二号保本

基金主代码 00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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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代码 00305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8月 9日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运作结束日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792,913,185.04份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保障保本周期到期时本金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风险，追求基金资

产的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严谨、规范化的基本面研究

分析与积极主动的投资风格相结合，利用组合保险技术，动态调整固定

收益类资产与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以确保基金在保本周期到期时，实

现基金资产在保本基础上的保值增值目的。

业绩比较基准 二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保本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其长期

平均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非保本的混合型基金，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2255号《关于准予博时招

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于 2016年 7月 22日起至 2016年 7月 2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并且根据 2016年

7月 28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关于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延长募集时间的公告》，基金的募集期延长至 2016年 8月 4日，基金合同于

2016年 8月 9日正式生效，募集规模为 792,913,185.04份基金份额。

自 2016年 8月 9日至 2018年 8月 9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 2017年 1月 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简

称“《意见》”），现有保本基金在保本周期到期后若不能变更注册为避险策略基金，

均需转型为其他类型基金或清盘。鉴于本基金不再符合保本基金的存续条件，在第一

个保本周期到期前亦无法完成变更注册（变更为避险策略基金或其他类型基金）及召

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项，因此，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将按照《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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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自 2018年 8月 10日起

进入清算程序。

4、财务报告

4.1 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8年 8月 9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487,684,293.87

结算备付金 10,283,095.37

存出保证金 113,583.97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中：股票投资 -

债券投资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320,019,447.83

应收利息 111,999.77

资产总计 818,212,420.8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180,941.02

应付托管费 33,926.43

应付销售服务费 22,617.63

应付交易费用 356,731.46

应付税费 462.95

应付利息 -

其他负债 221,050.00

负债合计 815,729.49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792,913,185.04

未分配利润 24,483,506.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817,396,691.3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18,212,420.8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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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截止日 2018年 8月 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 1.031元，基金份额

总额 792,913,185.04份。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

期间。

 4.2 清算损益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 8月 10日至 2018年 8月 30日（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68,178.25

1. 利息收入 68,178.25 

二、清算费用 20,572.00 

1．律师费用 20,000.00 

2．其他费用 572.00

三、清算收益（损失）总额 47,606.25

减：所得税费用 -

四、清算净收益（损失） 47,606.25 

注：1.律师费用：清算期间律师费为 20,000.00元。

2.其他费用：汇划费 572.00元。

4.3 报表附注

4.3.1基金基本情况

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255号《关于准予博时招财

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定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 792,586,270.71元，业经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817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6年 8月 9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792,913,185.04份基金

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326,914.33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博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为北京首创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本基金以每两年为一个保本周期，即第一个保本周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两

年后的对应日止的期间，此后各保本周期为自本基金公告的该保本周期起始之日起至

两年后对应日止的期间；如对应日为非工作日或无该对应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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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采取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在保本周期内采取封闭式运作(保本周期到期日除

外)，期间不开放申购及赎回；开放期为保本周期到期日及之后最长 4个工作日的时间

(最长共计 5 个工作日)，其中开放期首个工作日同时开放申购和赎回，其余开放日仅

开放申购业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

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交易的债券、货币市场工具、中期票据、现金、股票(包括中

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股指期货、资产支持证券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本基金将按照恒定比例组

合保险机制将资产配置于固定收益类资产与风险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包括国债、

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次级债、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品种。风险资

产主要包括股票、权证、股指期货等权益类品种。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权

证等风险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40%；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占

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60%。在每个开放期间的前 3个月、开放期间及开放期的后 3个

月不受前述投资组合比例的限制。在开放期，本基金持有现金或投资于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

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在保本周期内(保本周期到期日除外)，本基金不受该比

例的限制。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二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为在保障保本周期到期时本金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风险，

追求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如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

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

算的总金额低于其认购保本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该差额即为保本差额)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含第二十个工作日)将该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

持有人，并由担保人提供担保。于 2018年 8月 9日(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基金份额

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

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高于其认购保本金额，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差额补足义

务。

根据《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及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8年 7月 25日发布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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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

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 2018年 8月 9日，并于 2018年 8月 10日进入财

产清算期。

本财务报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8年 8月 24日批

准报出。

4.3.2清算原因

本基金为保本基金，保本周期为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的约定，

如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

根据 2017年 1月 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简

称“《意见》”），现有保本基金在保本周期到期后若不能变更注册为避险策略基金，

均需转型为其他类型基金或清盘。鉴于本基金不再符合保本基金的存续条件，在第一

个保本周期到期前亦无法完成变更注册（变更为避险策略基金或其他类型基金）及召

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项，因此，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将按照《关于

避险策略基金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

4.3.3清算起始日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清算起始日为 2018年 8月 10日。

4.4清算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 4.3.3所述，自 2018年 8月 10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

期，因此本基金财务报表以清算基础编制。

本基金财务报表按附注 4.5中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以清算基础编制。

于 2018年 8月 9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

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其中本基金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为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此外，本基金财务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

核算业务指引》、《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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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方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

制。

4.5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5.1清算期间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9日(基金最后运作

日)止期间。

4.5.2 记账本位币

本清算财务报表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

4.5.3 应收利息的确认和计量 

应收款项按照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5.4 应付款项的确认和计量 

应付款项按照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5.5 清算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收益按照实际发生的收益金额或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5.6 清算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或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6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46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70号《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6]140号

《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号《关

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7]56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90号《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行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财税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

税人。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

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对资管产品在 2018年 1月 1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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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

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

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对国债、地方政府债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亦免征增值税。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以 2018年 1月 1日起

产生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2) 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

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3) 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

代扣代缴 20%的个人所得税。对基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限在 1个

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

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对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按照上

述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继续暂减

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4) 基金卖出股票按 0.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买入股票不征收股票交易

印花税。

 (5) 本基金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税费按照实际缴

纳增值税额的适用比例计算缴纳。

4.7本清算财务报告于 2018年 8月 30日经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批准报出。

  5、清算情况

5.1 资产负债清算情况

自 2018年 8月 10日至 2018年 8月 30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基

金财产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 111,999.77元，尚未收回。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80,941.02元，该款项最后已于 2018年 8月

23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33,926.43元，该款项已于 2018年 8月 23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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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22,617.63元，该款项已于 2018年 8月 23日

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356,731.46元，其中有 356,518.96元为应付券

商佣金，已于 2018年 8月 22日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税费为人民币 462.95元，已于 2018年 8月 23日支付。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221,050.00元，包括预提审计费、应付信息披露费、

中债银行间账户维护费、上清银行间账户维护费、预提汇划费。其中，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审计

费人民币 35,00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审计费发票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信息披露费人

民币 180,000.00元，该款项将于取得信息披露费发票日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中债银行间账户

维护费人民币 3,000.00元，该款项将于收到相关单据时支付。上清银行间账户维护费人民币

3,000.00元，该款项将于收到相关单据时支付。预提汇划费人民币 50.00元，该款项将于托管行

收取时支付。

8、2018年 8月 9日销售行为产生的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815,756,748.43元，上述款项已于

2018年 8月 14日支付。

9、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 320,019,447.83元，上述款项已于 2018年 8月

10日收回。

10、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预提汇划费共为 50元，清算期间为更换汇划费支付模式前已产生的汇

划费预提了 240元，上述款项将在 2018年 9月 7日支付完毕。清算期间更换汇划费支付模式后，

直接支付了清算后期发生的汇划费 50元，另为清算期后的后续还款事项预提了 282元，其中已支

付了 44.20元，剩余待款项发生时直接支付。

11、清算期间，清算律师费为 20,000.00元，该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并将取得发票后支付。

12、清算期间，于 2018年 8月 14日收到管理人垫资款 11,100,000.00元，部分为场内最低备

付金冻结款，用于支付 8月 14日投资者赎回款。在保证投资者最大化利益前提下，实际用于垫付

最低备付金冻结款部分，在占用期间滋生的按备付金利率计提的利息归管理人所有，剩余垫付资金

存放于银行存款中，在占用期间滋生的按存款利率计提的利息归管理人所有，不计入基金资产。

5.2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18年 8月 9日

基金净资产
817,396,691.32

减：2018年 8月 14日赎回款 815,756,748.43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47,6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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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年 8月 30日基金净资产 1,687,549.14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

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

例进行分配。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 2018年 8月 31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

的利息，除管理人垫资部分外，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应收利息为预计金额，

可能与实际发生或支付金额存在差异，资产支付时以银行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6、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6.1.1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6.1.2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的法律意见书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博时招财二号大数据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